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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摘牌方式收购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进展概述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运”）和南昌高航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昌高航”）分别持有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九州”或“标的公司”）36%和 29%股权，江西长运、南昌高航分别将其持有

的华夏九州 36%和 15%股权通过江西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开挂牌转让底

价为 10,327.64 万元。 

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授

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公开摘牌、签订相关协议、股权变更等相关事宜。本次收

购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6）。 

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收到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关于“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 51%股权转让”项目受让资格确认的通知。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交易结果通知书，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0,327.64 万元，同日公

司与江西长运、南昌高航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转让方）：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1. 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产权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6%股权，

甲方将该产权转让标的有偿转让给乙方。 

2. 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转让已于 2021 年 2月 26 日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开

披露信息（项目编号：JX2021CQ00011），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以协议的方式

确定乙方为受让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3. 产权转让价格 

产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290.10 万元。 

4.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全部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汇

入省产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乙方已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1,411.80 万元，转为转让价款。具体约定：乙方交

纳剩余价款时，其交纳的保证金 1,411.80 万元转为等额交易价款。全部剩余价款

未支付完毕前，保证金性质不变。保证金利息按照相关规定返还原提交账户。保

证金在指定结算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在收到甲方提交的书面转款申请及标的完成变更登记证

明文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无息转付给甲方。 

5. 交割事项 

自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合同各方应督促、配

合、协助标的企业及时完成企业内部程序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6. 产权转让涉及税费的承担 

本次转让及权证变更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涉及的税费，按国家规定承担。

本次转让产生的协议交易服务费：91,024.93 元由乙方承担；挂牌信息披露费：

1,000 元由甲方承担。 

费用承担方应在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费用（政府税费除

外）支付至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指定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无息结算。 

本次交易不改变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子公司的纳税主体地位，标的企业及标

的企业子公司仍应根据相关税务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如因交割日前所发生的事由，

导致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子公司产生任何未在本次交易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或



其他法律文件中披露的纳税义务，应由标的企业原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审计、评估费用由甲方承担。 

7. 当事人的其他约定 

（1）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损益由江西长运、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高航按原股

权比例承担和享有，过渡期专项审计机构由江西长运和南昌高航共同委托聘请并

承担相关费用。 

（2）一吨级无人机合同：相关风险或损失由原股东承担。  

（3）山东三融合同：相关收益、风险或损失由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4）和利通航土地租赁合同：相关风险或损失由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协调和利通航承担。 

（5）高新资质：各方达成一致，在交割日前高新资质所致风险或损失由原

股东承担，交割日后若因华夏九州继续使用该资质所致风险或损失由股权转让后

新股东（股权受让方、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高航投资有限

公司）承担。 

（6）在标的股权交割之后任何时间，若因股权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

态导致标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出现诉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

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或上述情形虽发生在标的股权交

割日前但延续至股权交割日之后，均由甲方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负责处理并由标的企业原股东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损失。 

8.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均应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

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

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足弥补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赔偿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并向乙方主张前述违约金及损失赔偿。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报批、变更登记相关义务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

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有关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解决不成的，依法向转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0. 合同生效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南昌高航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转让方）：南昌高航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1. 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产权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5%股权，

甲方将该产权转让标的有偿转让给乙方。 

2. 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转让已于 2021 年 2月 26 日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开

披露信息（项目编号：JX2021CQ00011），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以协议的方式

确定乙方为受让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3. 产权转让价格 

产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037.54 万元。 

4. 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全部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汇

入省产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乙方已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588.2 万元，转为转让价款。具体约定：乙方交纳

剩余价款时，其交纳的保证金 588.2 万元转为等额交易价款。全部剩余价款未支

付完毕前，保证金性质不变。保证金利息按照相关规定返还原提交账户。保证金

在指定结算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在收到甲方提交的书面转款申请及标的完成变更登记证

明文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无息转付给甲方。 

5. 交割事项 



自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合同各方应督促、配

合、协助标的企业及时完成企业内部程序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6. 产权转让涉及税费的承担 

本次转让及权证变更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涉及的税费，按国家规定承担。 

本次转让产生的协议交易服务费 37,923.83 元由乙方承担；挂牌信息披露费

1,000 元由甲方承担。 

费用承担方应在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费用（政府税费除

外）支付至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指定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无息结算。 

本次交易不改变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子公司的纳税主体地位，标的企业及标

的企业子公司仍应根据相关税务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如因交割日前所发生的事由，

导致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子公司产生任何未在本次交易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或

其他法律文件中披露的纳税义务，应由标的企业原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审计、评估费用由甲方承担。 

7.当事人的其他约定 

（1）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损益由江西长运、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高航按原股

权比例承担和享有，过渡期专项审计机构由江西长运和南昌高航共同委托聘请并

承担相关费用。 

（2）一吨级无人机合同：相关风险或损失由原股东承担。  

（3）山东三融合同：相关收益、风险或损失由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4）和利通航土地租赁合同：相关风险或损失由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协调和利通航承担。 

（5）高新资质：各方达成一致，在交割日前高新资质所致风险或损失由原

股东承担，交割日后若因华夏九州继续使用该资质所致风险或损失由股权转让后

新股东（股权受让方、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高航投资有限

公司）承担。 

（6）在标的股权交割之后任何时间，若因股权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

态导致标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出现诉讼、任何债务、或有债务、应付税款、行政

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其他责任或损失、或上述情形虽发生在标的股权交



割日前但延续至股权交割日之后，均由甲方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负责处理并由标的企业原股东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损失。 

8.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均应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

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

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足弥补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赔偿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并向乙方主张前述违约金及损失赔偿。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报批、变更登记相关义务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3%。违约金不

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有关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解决不成的，依法向转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0. 合同生效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三、 其他安排 

本交易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事宜。上述股权交易变更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华夏九州 51%股权，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关于“华夏九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项目受让资格确认的

通知》 

3.《交易结果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      
奚國華先生及李慶萍女士；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  
劉祝余先生、彭豔祥先生、于洋女士、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及中國中信股
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原田昌平
先生及科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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